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制度
一、信息公开内容

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能够公开的事项。主要内容包括：

（一）年度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补贴资金安排原则、实施范围、资金规模、补贴机具和补贴标准、补贴对象，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具体操作程序、资金结算及参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的各级农机、财政部门、购机者和供货单位的职责等；

（二）补贴资金使用具体方案及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执行进度,购机者姓名住址、实际购机数量、补贴金额等信息；
（三）农机管理部门农机购置与应用与应用补贴政策咨询电话、补贴工作受理电话、举报电话、补贴机具质量投诉电话、发布补贴政策的网址或在网上开通固定专栏的地址、电子邮箱等；

（四）其它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度和办法等。包括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补贴工作纪律等。

二、信息公开渠道

（一）充分发挥政府网站主渠道作用。省级政府网站为每个县设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公示专栏，是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信息公开的权威平台。海门区的专栏名称为“海门市农机购置补贴公示专栏”，是补贴公示的主阵地。南通市海门区政府网站上也有公示，并且政府信息公开——涉农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公示。能跳转到“海门市农机购置补贴公示专栏”。

（二）不断丰富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形式。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要把补贴受理工作流程及有关要求、补贴受益对象等信息，通过政务大厅电子信息屏、农村广播、乡镇公告栏、流动宣传车、简易明白纸、宣传挂图等进行公开。

三、组织领导

（一）明确工作职责。海门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工作，并以“海门市农机购置补贴公示专栏”发布全区重要的政策和信息。凡是当地设有服务大厅的，原则上都应在服务大厅内开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受理、审核等环节的工作，并在服务大厅内公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工作流程及受益对象等有关信息。各地农机管理部门要按照要求，认真做好有关信息报送传递工作。

（二）建立和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信息公开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和农业机械化其它工作统筹考虑、统一部署、协调推进，构建补贴政策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诉信访管理制度
为规范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诉和信访管理工作，提高我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诉和信访处理效率，维护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公开公平公正实施，根据农业部《部级农机购置补贴举报投诉调查处理流程（试行）》、《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投诉信访管理制度》等文件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一、本制度适用于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中，依法对存在违反政策规定、违法行政、不当行政以及行政不作为等行为提出的投诉、信访和举报。涉及农机补贴产品质量投诉的，按国家《产品质量法》、《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有关农机产品质量监督的法律、法规执行。

二、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诉和信访管理工作。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通信地址、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诉和信访人员提供便利。投诉和信访人员通过书信、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网络、信箱、媒体及举报等形式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的，各级农机主管部门应及时认真处理。

三、高度重视并热情耐心地做好投诉和信访人员的接待处理工作。设立投诉、信访和举报记录簿。受理信访、投诉、举报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热情接待来访人员，认真登记来信来访的诉求，倾听并分析所反映的问题，及时与其沟通情况；不得对投诉和信访人员置之不理，敷衍塞责，推诿拖延，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四、做好调查处理工作。对不需要处理的一般问题，应耐心解释政策，做好来访人员的思想工作；对简单一般的信访投诉反映，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对较复杂的投诉举报反映，要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处理、反馈等工作，如遇特殊情况需延长时间的，必须经相关领导批准，并记录说明情况。上级机关转来的信访投诉举报件，按上级机关指定的期限办结。

在信访投诉举报查办过程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调查、重证据，全面客观解决问题，注意工作方法。信访投诉举报件的调查了解，谈话核实，必须有两人以上共同办理，并制作笔录，由被谈话人在笔录材料上签字。

五、做好对投诉和信访的回复和档案保存工作。整理、保存投诉和信访材料，并对投诉人的姓名、投诉具体事项、投诉对象和投诉人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和记录。在回复调查处理结果时，应当用语规范、方法恰当，可采取直接回复、约投诉人面谈回复等方式。

六、保护投诉和信访人员的合法权利。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信访投诉举报人的姓名、工作部门、家庭住址等有关情况及举报内容必须严格保密，因查处工作需要出具举报材料时，须经有关领导批准，并隐去可能暴露信访投诉举报人身份的内容。严禁将举报、揭发和控告的信件、材料转交或告诉被举报、揭发、控告的单位或个人。严禁对举报、揭发、控告人打击报复，对揭发、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七、问题处理。定期梳理投诉和信访材料，对投诉较多的热点、难点问题，应及时研究改进措施和方法，着力解决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对群众因不了解政策，造成多次反复投诉的事项，应主动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媒体向社会公告，防止群众误解。

对查处的一般性问题，应有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如属个人问题，应约谈本人，予以告诫。对查处的违纪违规问题应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查处结果应及时报送上级农机主管部门。

对因推诿塞责、简单粗暴、疏于监督落实，或因对上级机关批转督办的投诉信访不按时限要求核实上报，致使问题久拖不决、引发重复投诉和信访及群体性事件等严重后果的，由省级农机主管部门将视情节予以通报，并建议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按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况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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